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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数字政通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邱鲁闽

010-56161618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 9号楼国际软

件大厦
egova@egova.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300075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538,712,454.88
71,960,062.58
70,830,624.67

-112,544,150.62
0.1167
0.1167
1.76%

本报告期末

4,848,827,048.26
4,010,260,198.74

上年同期

738,217,385.43
139,947,849.93
136,371,529.09
-109,568,329.73

0.2288
0.2288
3.59%

上年度末

4,877,066,555.65
4,060,360,924.0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7.03%
-48.58%
-48.06%
-2.72%
-48.99%
-48.99%
-1.8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0.58%
-1.2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吴强华

许欣

左智敏

李国忠

张蕾

北 京 数 字
政 通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员
工 持 股 计

划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司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南
方 中 证1000 交 易
型 开 放 式
指 数 证 券
投资基金

王洪深

邱鲁闽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77,443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持股比例

21.97%
2.15%
1.41%
0.82%
0.72%

0.66%

0.42%

0.36%

0.36%
0.32%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无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136,464,977.00
13,372,891.00
8,727,695.00
5,121,787.00
4,476,000.00

4,116,480.00

2,613,410.00

2,234,800.00

2,213,040.00
1,968,000.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102,348,733.00
0
0
0
0

0

0

0

1,659,780.00
1,476,000.0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南 方 中
证 1000 交 易
型 开 放 式 指
数 证 券 投 资

基金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数量合计

604,560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0.10%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数量合计

130,300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0.02%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数量合计

2,234,800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0.36%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数量合计

62,300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0.01%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4年4月，国家数据局印发《数字中国建设2024年工作要点清单》，对2024年数字中国建设工

作作出重要部署，作为中国智慧城市领域的先行者与深耕者，公司认真研究政府文件精神，始终坚持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精准聚焦数字治理、数字经济和数据要素市场，依托技术创新、行业经验等核

心竞争优势，引领管理变革和服务模式创新，深入挖掘政府客户核心需求，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

政府建设，为全国各地全面提升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能。

报告期内，虽然客户开展数字化、智能化系统建设和服务的实际需求依然保持十分旺盛的态势，

但部分行业客户预算资金较为紧张，项目招投标进度不达预期，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导致

部分项目招标延期、中标后合同签署滞后、验收流程推迟及合同延缓履行等情况。面对复杂的外部

环境，公司全体同仁勠力同心，积极应对新的变化与挑战，对外积极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对内主动

进行结构优化调整，努力保持主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8,712,454.88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7.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960,062.58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8.58%。

上半年收入和利润的下降主要受合同确认进度因素的影响，展望全年，公司管理团队经过认真

讨论，结合目前在手订单及下半年项目预测分析，依然有决心带领团队实现主要经营指标同比正增

长。

公司也将认真践行ESG理念，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继续深化人才梯队建设和优化组织架构，继

续完善运营和服务体系，全力推进和实现2024年经营计划，与时俱进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为客户提

供更多的好产品、好服务，也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城市数字治理核心平台

1、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

报告期内，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该文

件强调了深化“一网统管”体系的重要性。数字政通全面贯彻“布局数字中国，拥抱数字转型”战略，

作为这一领域的主力军，公司正在全力以赴在全国市场推进相关工作。

报告期内，数字政通秉持着“标杆示范引领、市场精耕细作”的战略方针，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广

标杆项目，足迹遍布北京、上海、重庆、广东、山东、河北、福建、安徽等省市，致力于将先进的技术解决

方案引入每一个城市。在河北石家庄、山东淄博、广东汕尾、辽宁锦州、陕西渭南等地，成功落地了多

个一网统管项目，特别是在河北石家庄市尚义县，以 1,602万元的金额中标了行政审批服务系统项

目。上述举措不仅强化了“一网统管”与“一网通办”的业务协同，更显著提升了公司的行业竞争力。

与此同时，公司在四川隆昌市、福建闽清县、河北曲阳县等地积极参与社会治理项目，构建了一

体化的智慧治理模式。在北京石景山区12345市民热线服务平台和北京房山区“热线+网格”等政务

服务热线项目中，创新性地实现了民生诉求的“一网统管”模式。在武汉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试点项目中，探索基于城市统一标识体系的“城市码”应用场景，通过推进城市要素的“落图+赋码”机

制，努力实现“多码合一、一码互联”的服务治理体系。2024年下半年，我们将持续深耕智慧城市领

域，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为更多城市提供高效、便捷、智能的解决方案，助力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

报告期内，数字政通凭借行业深度理解、产品体系健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公司基于深圳

坪山区、合肥包河区、淄博张店区、烟台福山区等多个示范项目的成功经验，深入挖掘高效治理、基层

治理、政务服务、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精细化业务应用场景。通过大量业务实践，公司总结提

炼出了“数据型一网统管”的创新模式和产品体系。我们的努力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在实际应用

中开花结果。公司推出了“矛盾化解一件事”“民生诉求一件事”“部件采集一件事”“指挥调度一张

图”等一系列高效处置一件事业务实战体系。这些体系通过整合城市运行和治理的各类资源和数

据，实现了对城市状态的全面感知、智能分析和高效治理。

报告期内，数字政通以技术创新驱动、场景实战管用为导向，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宇

宙、低空经济、数字要素等前沿科技领域，并将其与“一网统管”应用场景深度融合。公司利用数字孪

生CIM技术，使“平安建设”场景实现了从二维平面跃升为立体化防控体系的完美的转型；通过“人

和”大模型技术在政务服务体系中的应用，搭建了智能客服和秒回知识库，既实现了对话务员工作量

的减负，又显著提高了服务效率和用户体验。此外，公司通过空天一体化的“星揆”计划，成功破解了

多个项目“空转”运行的难题，实现了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公司新推出的“麒舰”平台更是为我们

打造了“千人千面”的高效响应机制，确保每一位用户都能享受到量身定制的服务体验。这些举措不

仅落地了“城市操作系统”的建设初衷，也为智慧城市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未来，公司将全力加强“一网统管”在城市治理、社会治理、应急管理、政务服务等领域的行业布

局，全力协助各省市开展“一网统管”的深度合作与场景共创。数字政通以“一网统管”真正成为政府

推动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为己任，在此过程中，公司不断探索创新，力求为客

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数字政通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未来的城市治理将更加智能、高效和人性

化。让我们携手共进，共同迎接智慧城市的美好未来。

2、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2024年2月，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数字住建”整体布局规划》，将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作为“数字住建”的重大应用，要求推进城市运行管理“一网统管”。2024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数据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

见》，提出要推进城市精准精细治理。完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深化“一网统管”建设，推动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运维全过程各环节数据融通，加强城市生命体征监测，推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数

据赋能、业务联动。作为数字中国建设和服务领域的重要参与者，数字政通深入研究政府客户核心

需求，解决数字中国建设和运营核心痛点，努力提升产品核心竞争能力，在2024年上半年的经营工作

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2024年3月，由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牵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市建筑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10家单位共同承担的“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城镇

可持续发展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支撑体系及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

目（项目编号：2023YFC3807600）启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其实施方案通过专家审议。

2024年上半年，公司保障1部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国家标准（信息采集）通过专家评审会，召

开了4部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国家标准（网格、部件和事件、地理编码、绩效评价）启动会；新落地

60余个城市的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合同，其中包括贵州、海南、河北3个省级平台，南京、威海、遵义、乐

山、驻马店等20余个市级平台和30余个区县级平台。目前公司承建省级及直辖市平台市场占有率

超85%，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场占有率超70%。

2024年6月，公司承建的宜昌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作为湖北省首个通过验收的城市运行管

理服务平台，实现了“运管服”平台率先建成、率先迎检、率先通过验收。同时，宜昌市将“运管服”平

台融入城市“一网统管”的体系之中，搭建三级中心、五级应用的组织体系，打造“宜接就办+数字城

管”双擎推进的运行体系，依托覆盖的103家承办单位，抓好“接、分、办、督、评”等环节，促进各类诉求

“快接快分、快处快办”，2024年上半年，共办理各类诉求和城市事件20余万件。

3、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监管平台

公司城市生命线业务以城市安全运行风险源头治理为目标，致力于开发和推广最先进的风险防

控、预测预警、监测监控、综合监管、应急处置以及源头治理等全方位“城市生命线”解决方案和技术

服务产品，聚焦预防燃气爆炸、城市内涝、地下管线交互风险、第三方施工破坏、供水爆管等风险场

景，真正打造出“监测预警+源头治理”相结合的城市生命线安全防护新模式，切实有效地为城市安全

运行保驾护航。

2024年上半年，数字政通积极响应国家住建部《关于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的指导

意见》关于“到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生命线工程基本覆盖重点业务领域。县(县级市)的城市生命

线工程建设目标任务，由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明确和细化”的建设要求。公司已经成功开展了河

南新乡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监测项目、湖南湘江新区城市地下基础设施普查、武汉市基础测绘、肥东

县供水管线探测、厦门市供水探漏以及朝阳市排水系统优化等众多城市生命线相关的重点项目，为

多个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管理、地下管线防护、排水防涝工程建设、供水系统专项治理等工作提供了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同时，公司已在武汉、南昌、漳州、威海、许昌、金昌、聊城、嘉峪关等

城市成功落地多个燃气安全监管数字化项目，公司在武汉智慧燃气项目上打造的燃气“全生命周期”

管理模式及在北京管线防护项目上打造的“防止地下管线第三方施工破坏”的源头治理模式被国家

住建部列为典型案例印发全国各地学习借鉴，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典型的标杆经验。

面向未来，数字政通积极响应国务院重磅发布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

动蓝图》城市更新与安全韧性跃升的行动号召，投身于构建更加安全、韧性、智慧的城市生命线工程，

为打造可持续的宜居、韧性、智慧的城市不断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城市数据运营服务业务

1、城市大数据综合运营服务业务

随着全国数据风潮的推广，公司积极参与各地数据要素探索，基于城市大数据中心数据运营服

务业务，积极探索数商服务技术转型，发挥多年来多城市多项目数治经验。如北京、天津、广东、山

东、湖南、湖北、安徽等，为城市治理提供数字化推广模式经验，为打造标准化、规模化的数据产品，实

现数据运营向数据产品服务商的转变，数字政通联合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对多个数据产品进行认

证，并获得数商凭证，同时将公司自研的“人和大模型”“悟空可视化配置平台”“晶石CIM基础平台”

“城市管理AI识别算法模型”等数据应用、算法模型基础支撑平台进行了数据产品登记，并结合业务

需求上架了“干净指数测评报告”数据服务产品。

通过数字赋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依托人工智能、数据分析、标签模型等技术，将城市运

行状态、表现情况、空间分布等数据，通过关系模型组织起来，并对其进行分析、挖掘和展示，使其形

成一个可量化、可提升的数据模型产品，辅助指挥决策、行业优化和资金投入，实现了数据资产入表，

优化了公司业务资产。这将为政通数据服务技术转型提供新动能，借助数据要素资产入表，优化公

司资产组成，同时将无形的经验数字化、产品化、服务化，形成一套数据价值逻辑评估数字政通业务

价值，助力整体业务增长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探索数据价值化，拓展可落地应用场景，依托AI智能采集技术客观高效地推

动城市测评指数、城市治理数据全生命周期运营服务、城市专项巡检应用场景落地，分别在安徽、山

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应用，发挥数据资源价值场景效能，深化AI智能识别算法目标种类与业务问

题类型，积累城市治理数据样本，不断提升数据运营服务业务技术竞争力，推动本地化模式样板打

造；同时以城市指数体系研究，解决城市运行水平量化对比，发挥各城市业务经验积累优势，完善城

市运行指标体系，推动各城市运行数据价值应用落地，实现数据标准、采集能力、分析应用的全链条

优化改造，为数据运营服务模式提供技术变革的新路径。

2、以无人驾驶技术驱动的AI城市治理数据运营业务

公司深入布局无人驾驶场景应用落地，发挥城市治理领域无人巡检首创优势，不断探索深化业

务场景模式可落地、可推广、有价值，在城市治理无人化数据运营作业方面做精做实，不断提升业务

场景落地样板能力，持续推出新的车型与场景应用。在今年5月数字中国峰会，公司发布了棋骥无人

驾驶网格车新产品矩阵，助力无人巡飞、无人清扫场景应用，拓展了无人驾驶行业领域，为多元化城

市巡检，天地空一体化、自动化、无人化提供解决方案；同时也解决了巡检处置能力不足的困境，以智

能数据运营与无人清扫相结合，一定程度解决了城市市容秩序监管与处置人力不足的困境。公司积

极推动无人驾驶能力自研与场景结合一体化，打造核心产品竞争力，在多元赛道结合的技术积累下

找到最优解，积极顺应车路云一体化智能网联发展浪潮，发挥城市治理行业理解经验，提供多元化解

决方案。

报告期内无人驾驶网格车在北京、天津、温州、福州、郴州、芜湖、合肥、青岛等地落地应用，拓展

市政设施、环境秩序、道路病害巡检，空气质量与噪音监测，基于大模型的市民交互巡逻服务等场景

应用落地。其中以AI+无人驾驶技术在市政设施巡检中的应用场景，入选了北京市智慧城市场景创

新需求清单（第一批）暨成果发布产品，同时获得了北京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测试认证，经过多

轮专家评审认证，推动全国首个城市治理领域多功能无人驾驶网格车运行牌照落地，这也将为公司

无人网格车落地运行提供支撑。

3、空天地一体化城市级低空经济SaaS平台——“星揆计划”

2024年以来，国内已有29个省市将低空经济正式写入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面对低空经济潮

流，数字政通加速推进技术创新与低空经济产业布局，创新业务场景应用。今年5月，第七届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期间，数字政通发布了空天地一体化城市级低空经济SaaS平台——“星揆计划”。经由大

会组委会组织的国家信息中心、中国信通院等相关领域专家的三轮遴选，“星揆计划”从180家参展单

位选送的594个项目脱颖而出，荣获“十佳解决方案”奖项。

“星揆计划”以空天地一体化巡查手段为基础，构建了“全城一网”多用途城市空间数据运营新模

式，面向城市治理场景建立了无人机值守全方位自动化巡查网络，打通并赋能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平台，满足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务、环保、应急等多部门不同业务巡查的需要，实现城市空间数据

的动态更新，感知城市运行脉搏，动态识别城市预警信息，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星揆计划场景应用落地，目前在烟台、淄博、合肥、温州等地，数字政通“星揆

计划”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与烟台、淄博、温州、雅安、池州、合肥、益阳、福州、东营、淮南等10多

个城市签订低空经济战略合作协议。近期，数字政通与山东国兴土地发展公司签订聊城市低空经济

城市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通过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共同推进聊城市低空经济业务的发展，预计

每年业务规模将超过千万元；上半年，数字政通已在内蒙古、辽宁、吉林、河北、山东、福建、广东等地

布局星揆业务，星揆计划将为数字政通业务增长带来新的增长点。

同时，公司高度重视各地大力发展低空经济带来的市场机遇，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正在研发基

于空天地一体网格化的低空空域综合管理系统，并力争尽快在全国率先落地投入实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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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R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590,876,008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2.6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科伦药业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不适用

董事会秘书

冯昊

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36号

公司总机：4006860333
投资人电话：（028）82860678

fengh@kelu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王梦然

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36号

公司总机：4006860333
投资人电话：（028）82860678

wangmr@kelun.com

00242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1,827,102,257.00
1,800,111,225.00
1,753,215,065.00
2,532,699,231.00

1.15
1.15
8.32%

本报告期末

38,041,069,550.00
22,306,532,249.00

上年同期

调整前

10,733,926,609.00
1,402,202,255.00
1,349,410,523.00
3,414,316,317.00

0.97
0.91
8.67%

上年度末

调整前

36,454,901,140.00
19,672,377,989.00

调整后

10,798,554,310.00
1,403,732,388.00
1,350,940,656.00
3,415,915,323.00

0.97
0.91
8.69%

调整后

36,454,901,140.00
19,672,377,989.0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9.52%
28.24%
29.78%
-25.86%
18.56%
26.37%
-0.3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后

4.35%
13.3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刘革新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雅安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
信前沿医疗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刘亚光

尹凤刚

阿布达比投资局

潘慧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匠心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疗
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31,338

持 股 比
例

23.67%
6.41%
5.86%
1.25%
0.94%
0.90%
0.72%
0.70%
0.68%

0.65%

刘亚光为刘革新之妹，尹凤刚为刘革新之妹夫，不存在一致行动。未知其他股
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股东刘亚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0,999,062股外，还通过证券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120,900股，实际合计持有15,119,962股。

持股数量

379,128,280
102,702,917
93,801,074
20,000,099
15,119,962
14,458,532
11,467,454
11,273,088
10,945,156

10,439,01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284,346,21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111,899,000
0

30,890,00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四川科伦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第一期超短
期融资券(科创票

据)

四川科伦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第一期资产
担保债务融资工

具(科创票据)

债券简称

24科伦SCP001(科
创票据)

24科伦SCP001(资
产担保科创)

债券代码

012481336

012482028

发行日

2024年04月17日

2024年07月01日

到期日

2024年10月13日

2024年12月19日

债券余额（万元）

60,000

30,000

利率

2.26%

1.99%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项目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末

31.83%
本报告期

36.09

上年末

36.87%
上年同期

11.55
三、重要事项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公告名称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可转债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的公告

关于预计公司与辰欣药业集团2024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情况的公告

关于预计公司与科伦斗山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的公告

关于预计公司与华润科伦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的公告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
告

关于公司艾曲泊帕乙醇胺片获得药品注册批准
的公告

关于子公司奥拉帕利片获得药品注册批准的公
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

不调整转股价格的公告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公
司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比例超过1%的公告

关于控股子公司科伦博泰与MSD公司 SKB264/MK2870项目的进展公告

关于公司ω-3甘油三酯（2%）中/长链脂肪乳/氨
基酸（16）/葡萄糖（16%）注射液获得药品注册批

准的公告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关于提前赎回“科伦转债“的公告

关于子公司主要产品A400 (EP0031)获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授予快速通道资格认定的公告

关于“科伦转债”转股数额累计达到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10%的公告

关于子公司核心产品 SKB264 (MK-2870)就一线
治疗不可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复发或转移性PD-L1阴性TNBC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突破性

疗法认定的公告

关于“科伦转债”付息的公告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
公告

关于2024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关于子公司核心产品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
于2024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上刊发研究成

果的公告

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2023年度业绩快报

关于“科伦转债”摘牌的公告

关于“科伦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

2024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科创票据）发行
结果的公告

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受让合伙企业份额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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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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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4-094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伦药业”）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8月16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均以通讯方式出席会

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革新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就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与表决，形成了如下

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见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4年半年报摘要同时刊登于2024年8月29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

券报》。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发表了明确的审核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此议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拟定中期现金分红方案如下：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可参与分配的

股本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6元（含税）；不转增，不送股。

详细内容见公司2024年8月2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的公告》。

三、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4名激励对象离职，以及11名激励对象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系数未达到100%，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四川科伦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将前述激励对象涉及的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48万股予以回购注销，具体见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在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76）。

因上述回购注销，公司的总股本将变更为1,601,497,373股，注册资本将变更为1,601,497,373元，

并据此修订《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

详细内容见公司2024年8月2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并修改公司章

程的公告》。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细内容见公司2024年8月29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4年8月）。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为适应行业发展需要，公司持续推进研发体系改革，对管线建设进行了调整优化和重点聚焦。

为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并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经公司审慎研究，拟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监事会对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了审议，详细内容见公司2024年8月29日刊登于《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债务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了加强公司债务融资活动的管理，降低融资成本，有效防范资金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

定《债务融资管理制度》（2024年8月）。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24年 8月 29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债务融资管理制度》（2024年8月）。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细内容见公司2024年8月2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此议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七、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2024年9月13日在成都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详细内容见公司2024
年8月2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4-093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伦药业”）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8月16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4年8月27
日在科伦药业总部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万鹏先生主持，与会监事就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决议如

下：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相关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见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半

年报摘要同时刊登于2024年8月29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上。

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拟定中期现金分红方案如下：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可参与分配的

股本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6元（含税）；不转增，不送股。 详细内容见公

司2024年8月2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三、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为适应行业发展需要，公司持续推进研发体系改革，对管线建设进行了调整优化和重点聚焦。

为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并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经公司审慎研究，拟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具体内容见公司2024年8月2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经公司监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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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授权董事会向公司股东派发2024年度中期股

息的议案》，鉴于公司已满足2024年度中期分红的前提条件：（1）公司2024年上半年当期盈利、累计

未分配利润为正；（2）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加大对投资者的回

报力度，分享经营成果，公司拟定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根据公司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2024年半年度实现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800,111,225.00元，母公司报表净利润890,162,660.00元，合并报表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

为11,080,446,841.00元，母公司报表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8,134,853,095.00元。根据合并报表和母

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8,134,853,095.00元。在综合考虑

公司的盈利水平、财务状况、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

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2.6元（含税）；不转增，不送股。

按公司2024年6月30日的总股本1,601,592,173股，扣除公司存在通过回购专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10,716,165股后，以股本 1,590,876,008股为基数，预计现金红利总额为 413,627,762.08元，占 2024年

半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22.98%。实际现金分红的数额以利润分配实施

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数量计算金额为准。如在该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注销股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等致使

公司总股本或有权参与分红的股份总数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分配总额。

二、利润分配方案的合法性、合规性和合理性

公司已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授权董事会向公司股

东派发2024年度中期股息的议案》，同意2024年度中期现金分红方案由公司董事会制定及决定并在

规定期限内实施，无需再经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推出的 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

性，符合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已披露的《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推出的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具备合法性、合

规性、合理性，符合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已披露的《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
2026）》。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于利润分配的

相关规定，符合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和已披露的《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体现了公司对

投资者的回报，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